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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Mao Law Firm 
金  茂  律  师  事  务  所 

18th and 21st Floor, Universal Mansion, 168 Yu Yuan Road, Shanghai 200040, China 
中国·上海  200040  愚园路 168 号  环球世界大厦  18 及 21 楼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金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委派本所李志强律师出席公司于 2006 年 3 月 15 日

召开的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相关

股东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

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上交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

引》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人员资格、会议的提案、现

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等相关程序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决议一并公告，并

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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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1、公司董事会接受公司发起人股股东的书面委托，召集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办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

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公司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并

发布《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13 日在指定的报纸上刊登了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公告，亦同时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公告。上述公告载明了如下内容：（1）

会议召开事项；（2）会议审议事项；（3）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

时间、条件和方式；（4）现场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方法；（5）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6）其它事项。 

 

2、2006 年 2 月 28 日，公司在指定的报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06 年 3 月 13 日，公司在指定的报纸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3、根据公司确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06年 3月 13日-2006年 3月 15日（期间的交易日），每日9:30—11:30、

13:00—15:00。 

 

4、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06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30 在上

海市东大名路 1171 号远洋宾馆如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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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公司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规定日期前刊登了会议通知，并在相关

股东会议召开前进行了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性公告；网络投票时间符

合公司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公告的内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会

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出席人员资格 

 

  1、出席会议现场的股东代表（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现场的股东代表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会议

现场的股东代表共 323 人，代表股份 994,897,4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80%。其中流通股股东 318 人，代表股份 5,909,568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1.05％；非流通股股东 5人，代表股份 988,987,912 股。 

 

经查验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

和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均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经审核，除股东代表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外，列席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任律师、保荐机构代表，该等人

员均具备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合法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均具有合法

有效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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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提案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2006 年 2 月 13 日，公司在指定报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对上

述议案进行了公告。 

 

经本所律师审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

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对会议现

场提出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表决之情形。 

 

四、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程序 

 

根据公司关于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相关股东会议的

公司股东代表可以选择现场投票、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两种现场投票的表决方

式中的一种方式。 

 

经审核，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审议了《上海市原水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

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审核，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计 323 人，代

表股份 994,897,4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80%。其中，赞成股份为

994,510,748 股，占现场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反对股份为 384,532

股，占现场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87%；弃权股份为 2,200 股，占现场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2%。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

东 318 人，代表股份 5,909,568 股，其中：赞成股份为 5,522,836 股，占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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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46%；反对股份为 384,532 股，占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1%；弃权股份为 2,200 股，

占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73%。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 

 

  1、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公司关于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代表除

可以选择现场投票、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的表决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投票

的方式。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上，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

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2、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代表，均有权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代表可选择现场投票、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委托董事会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

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董事会重复投票，以委托董事会投票

为准； 

（3）如果同一股份多次通过委托董事会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董事会投

票为准； 

（4）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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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网络投票的公告 

  公司先后于 2006 年 2 月 13 日、2 月 28 日、3 月 13 日在指定报纸上公告

了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及具体方法。 

 

  4、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

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权总数。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亦单独统计流通股股东的表

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经审核，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计 4166 人，

代表股份 121,200,53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3%。其中，赞成股份为

94,147,067 股，占参加本次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68％；反对股

份为 26,814,566 股，占参加本次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2％；弃

权股份为 238,901 股，占参加本次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在假设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投票结果均系投票股东代表意思表示一致的前提下，本所认

为，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 

 

经审核，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共计 4,489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1,116,163,7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23％，其中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为 127,110,1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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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体股东代表表决情况 

赞成股份为 1,088,723,59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反对股份为 27,199,09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弃权股份为 241,1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2、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赞成股份为 99,669,90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8.41％；反对股份为 27,199,098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流

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弃权股份为 241,101 股，占参加本

次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经参加表决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表决结果，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此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06 年 3 月 15 日签署，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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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金茂律师事务所 

 

                          李志强  律师 

                                    

                                  二 OO 六年三月十五日 


